臺北市立天母國中112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
「跨域元宇宙」文化創意課程實施計畫
1、 方案名稱：「跨域元宇宙」文化創意課程
2、 目的：
    參考PBL教學模式，設計符合STEAM跨域教學課程，開發學員生活環境觀察力、想像力、情感表達、自我認同、肢體技巧，並結合建築美學設計實務研究、士林文化探究及地理踏查，讓語文、地理、歷史、科技、美術與表演表達資優學生，親自體驗士林傳統文化及建築、環境、科技，與文化創新遞嬗及美感創意，習得觀察體驗及知識與表達技能。並在肢體訓練與造形創意展演任務中，融入自己的情感與所學知能，提出創見，並共同解決問題，進而展現元宇宙虛實整合的創作。
3、 報名資格：
臺北市各公私立中小學六、七、八、九年級學生，並具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（1） 語文、科技、地理、歷史或美術或表演藝術校內成績PR值90以上。
（2） 參加校內、全市性或全國性有關表演藝術類或語文類競賽或活動表現特別優異，獲獎項者。
（3） 美術或表演與肢體表達能力表現優者、具美術或表演才能經學校推薦者。
4、 活動時間：民國112年7月11日星期二至7月16日星期日，共六天。
5、 活動地點：天母國中美術教室、表藝教室、電腦教室、臺北藝術中心、劍潭山、芝山綠園、芝山巖、士林官邸、故宮博物館。
6、 活動內容：詳見附件。
7、 報名方式：
（1） 請於112年6月14日(星期三)前向各學校特教組或特教業務承辦人報名。
（2） 請各校特教組或特教業務承辦人於112年6月15日(星期四)前統整後，集體掃描文件以電子郵件（gifted@tmjh.tp.edu.tw）或傳真(2875-4863)至天母國中特教組，並電話確認。
（3） 聯絡人：天母國中特教組曹培潔組長，電話(02)2875-4864#630。
8、 甄選方式：
（1） 初審：依據書面資料審查，結算總分。
1. PR90以上或學校推薦者(含兩條件兼具者)均60分。
2. 近3年比賽（校內、全國性或全市性有關表演藝術類或語文類競賽）：校內比賽第1名10分、第2名8分、第3名6分，佳作4分；全市比賽第1名20分、第2名16分、第3名12分、佳作8分；全國比賽第1名30分、第2名24分、第3名18分，佳作12分。
3. 依總分高低錄取學生25名，並於112年6月16日(星期五)下午5點前公告於天母國中網頁。（若報名人數未超過20人，不進行複審。）
（2） 複審：
1. 通過初審的學生需參加肢體展演甄試(70分)與口試(30分)，於112年6月17日(星期六)進行甄選。
2. 複審時請自選一段音樂，發揮創意，自由表達。可從肢體、表情、情感投入等多元方面表現之。
3. 依複審成績擇優錄取20名，備取5名，於112年6月22日(星期四)前公告於天母國中網頁。
4. 於112年7月11日(星期二)正式上課。
9、 收費金額：每人2,500元。
10、 參加學生獎勵：
    全程參與並學習表現優異者，贈送與活動相關物品，並將當時創作的作品及創作展演過程數位化上傳雲端供學員下載，且頒發研習證明。
11、 附則：
    如遇自然災害（如：地震、颱風等）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致活動日期或地點更動，將於天母國中網頁公告。


